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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的第一次报告 

全权证书委员会主席 

Uffe Andreasen 先生阁下（丹麦）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在 2011 年 10 月 25 日的全会上宣读以后，委员会收到了

下列会员国代表团的正式全权证书：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几内亚 

赤道几内亚 

海地  

伊朗  

毛里求斯 

南苏丹共和国  

圣基茨和尼维斯 

塞尔维亚  

塞拉利昂 

瓦努阿图 

委员会还收到了下列国家代表团的临时全权证书：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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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还收到了曾递交过临时全权证书的下列国家代表团的正式全权证书： 

德国 

沙特阿拉伯 

喀麦隆 

萨尔瓦多 

埃及 

洪都拉斯 

印度 

伊拉克 

约旦 

马里 

瑙鲁 

尼日利亚 

乌干达 

菲律宾 

波兰 

苏丹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下列新增准会员代表团已提交了正式全权证书: 

库拉索 

圣马丁岛 

委员会还收到了下列观察员代表团提交的正式全权证书 : 

巴勒斯坦 

尊奉全权证书委员会给予我的授权，我建议大会接受这些全权证书。 

下列各会员国代表团尚未递交全权证书： 

安提瓜和巴布达  

多米尼加 

几内亚比绍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下列准会员代表团尚未递交全权证书： 

阿鲁巴 

开曼群岛 

托克劳 

下列观察员代表团尚未递交全权证书： 

列支敦士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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